
电动自行车什么情况下可以
认定为机动车

当电动自行车符合以下标准
时会被认定为机动车：一是最高设
计车速超过每小时 50公里；二是整
车质量超过 55公斤；三是具有脚踏
骑行功能且电驱动行驶时的输出功
率大于 4千瓦。此外，若车辆的外
形、结构等特征符合机动车的相关
规定，也可能被认定为机动车。

华律网

母亲卖子入狱
男童如何安置

“撤销黄某某为小乙（化
名）监护人的资格，指定晋安
区民政局为小乙监护人！”近
日，随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曾被生
母贩卖的 3 岁男童小乙迎来
新生。

2021年 12月，黄某某在
福州市某医院产下男婴小乙
后，经中间人介绍，以 3.8万元
的价格将小乙贩卖给他人。
2022年 4月，小乙被公安机关
解救，安置于福利院。后黄某
某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拐卖儿
童罪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除小乙
外，黄某某还于 2020年 9月产
下男婴小甲，被她以 4.5万元
的价格出卖。公安机关解救小
甲后将其安置在异地福利院。

2024年 7月，法院认定黄
某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黄某
某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

据了解，小乙的生父身份
不明，生母黄某某的父亲及妹
妹等近亲均无抚养条件。黄某
某服刑后，经晋安区民政局提
出申请，法院于近日撤销黄某
某作为小乙监护人的资格。法
院认为，黄某某以牟利为目的
将自己生育的两个男婴出卖
给他人，不仅有违伦理道德，
而且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身
心健康，且其正在监狱服刑，
不适宜继续担任小乙的监护
人。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
原则，在没有合适人员和其他
单位担任小乙监护人的情况
下，法院指定晋安区民政局为
小乙的监护人。

□林春长陈金
《福州晚报》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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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分子在鸡肉干中加入
“牛肉膏”“牛肉粉”，调制加工、
重新包装后成为色香味俱全的
“牛肉干”，通过团购平台销往
全国多地，销售金额 190余万
元。3月 12日，经江苏省镇江市
润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
史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140万元；判处郑某有期徒刑三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60万元；
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陈某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
金 20万元。

可疑的小作坊
2023年 8月 1日，家住镇

江市润州区的于大爷如往日一
般在小区附近溜达。不经意间，
他看到街边一家平时大门紧锁
的门面房竟敞开着，于大爷好
奇心使然便走了进去。店里，几
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坐在操作
台前，徒手把黑乎乎的肉干称
好重量，装进印着“牛肉干”字
样的包装袋里。“你干什么的？”
其中一位妇女看到于大爷进
来，开口问道。“这‘牛肉干’卖
吗？”“45元一袋。”于大爷买了
一袋“牛肉干”，走出了店门。

然而，回想起店里简陋脏
乱的环境、随意堆放的食品包
装，还有未穿戴卫生防护用品
的工人，于大爷心里又犯起了
嘀咕。回到家，他尝了尝买回的
“牛肉干”，虽然香味很浓，但肉
质软塌没有嚼劲，不像是牛肉
干的样子。于大爷觉得这事不
简单，自己很可能是买到了假
冒伪劣产品。

次日，于大爷向公安机关

报了案。经鉴定，于大爷买到的
“牛肉干”检出鸡肉成分，未检
出牛肉成分。经过前期立案侦
查，2023年 12月 12日，公安机
关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该
门面房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
查获鸡肉干 300余箱，罐装“牛
肉干”70余箱，另有袋装“牛肉
干”、包装盒、产品标签若干。经
抽样检测，现场查获的“牛肉
干”所用原材料均为鸡肉。该店
面负责人史某被带回公安机关
接受讯问。

随后，通过对史某的聊天
记录、转账凭证的梳理分析，民
警顺藤摸瓜，找到了该批问题
牛肉干的供货商郑某及分销商
陈某。2023年 12月、2024年 1
月，郑某、陈某相继落网。

鸡肉干大变身
2022年 9月，在镇江从事

食品批发生意的史某偶然从同
行处得知，市场上有人用鸡肉
干冒充牛肉干销售，利润巨大。
在利益的驱使下，史某联系到
自己长期合作商———福建省漳
州市的供货商郑某。史某询问

郑某能否把鸡肉干加工成牛肉
干的外观和口感，并给郑某寄
送了一份他买到的“样品”。郑
某在拿到“样品”后便开始调
味，在鸡肉里加入牛肉膏、牛肉
粉等添加剂，使加工出来的鸡
肉干具有牛肉干的“风味”。史
某试吃后对郑某生产的“牛肉
干”十分满意，让郑某为自己批
量供货。

与此同时，史某在镇江租
了一间店面作为“牛肉干”的二
次包装车间，将他从郑某处采
购回来的“特制”鸡肉干拆包、
称重、分装进标有“牛肉干”字
样的包装罐、包装袋，再用机器
封口。为了以假乱真，史某编造
了杭州某食品公司和某电子商
务公司作为“牛肉干”的出品商
和销售商，并套用网上公开的食
品公司生产许可证编号，自己设
计、打印包装说明书和标签。

销往全国多地
史某担心如果直接在店面

销售，周边居民一旦发现“牛肉
干”有问题，很容易“惹上麻
烦”。于是，他联系了一些团购

平台负责人，推荐自己销售的
“牛肉干”，其中就包括镇江本
地某团购平台负责人陈某。之
后，陆续有其他团购平台负责
人跟陈某联系，想要销售这款
牛肉干。于是陈某告诉史某，自
己在团购平台可以帮其拓宽销
售渠道。为了表示感谢，史某允
诺给陈某每罐“牛肉干”1元至
2元不等的回扣。

经查，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11月间，史某将郑某按其要
求生产的假牛肉干销往常州、
上海等多地分销商，由分销商
通过团购平台进行二次销售，
销售金额合计 192万余元。陈
某通过其运营的镇江某团购平
台销售假牛肉干 16万余元，并
为史某在南京、武汉、南昌等地
团购平台介绍销售假牛肉干 73
万余元，收取回扣 7万余元。

2024年 6月，江苏省检察
院将该案列入“检护质量安全
2024”专项行动督办案件。围绕
团购平台负责人和受雇工人罪
责问题，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
关补充侦查。查明陈某为收取
回扣费知假售假，构成共同犯
罪；其他团购平台负责人难以
认定其主观明知销售伪劣产
品；受雇工人多为 70岁以上高
龄老人，文化水平较低，仅从事
一般性劳务活动，不予追责。

2024年 8月 14日，检察机
关以史某、郑某涉嫌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陈某涉嫌销售伪
劣产品罪对三人依法提起公
诉。2025年 3月 12日，法院经
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管莹王维培钱雪
《检察日报》4月 7日

江苏“牛肉干”黑作坊被端
涉案 万 受雇者多为七旬老人

案海搜奇

“老赖”佯装困窘 暗营理疗终受罚

近日，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
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

据了解，2023年 7月 26日，高
某等人以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名
义与男子陈某某“合作”，陈某某仅
需入股 150 万元，3个月后既能收
回全部本金，还能获得 100万元的
“利润”，其间不需要陈某某参与任
何的经营管理，也不用承担任何风
险。面对如此“快速来钱”又没有亏
损风险的好事，2023 年 7 月 27 日
至 2023年 9月 5日期间，陈某某先
后向高某等人“投资”共计 130 万
元。但“合作”期限届满后，高某等
人未能如约支付本金及“利润”，在
陈某某等人的多次催讨下，高某等
人于 2024年 1月 9日向陈某某转
账 20万元，剩余款项仍未能支付，
最终陈某某将高某等人诉至法院。

在诉讼过程中，承办法官通过
详细阅卷与审查，认定双方签订的
《合作协议书》名为合作协议实质

为借款合同。在诉讼中，陈某某自
称约有 50万元投资款系银行贷款。
为查明投资款来源，承办法官依法
调取了《个人信用报告》和相关银
行流水明细，发现陈某某 130万元
投资款中属于套取银行贷款转贷
的竟高达 100万元，而属于其自有
资金的仅有 30万元。

最终，法院认定陈某某套取银
行贷款 100万元后转给高某等人的
行为系无效借贷行为，不受民间借
贷法律关系保护。鉴于高某等人并
不清楚陈某某“投资款”中有 100万
元来源于银行贷款，其对借款合同
无效并没有过错，故除了陈某某自
有资金 30万元的借款外，高某等人
仅需返还 100万元转贷款的剩余本
金及按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支
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判决已生效。

□许光伟马宏新郭万辉
《法制时报》4月 7日

王某在南京从事理疗养生
行业，几年前拖欠李某劳务费
1.5万元，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人民法院介入调解时，王某承
诺还款，却以资不抵债、病痛等
为由年年拖欠。而李某老夫妻
年近七旬，患多项基础疾病，生
活十分困难，于是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这场劳务纠纷案看似简
单，但执行干警多次执行扑空。
民事调解书约定的付款时间一
满，王某就玩起“人间蒸发”，面
对传唤借口百出。执行干警冻
结王某名下银行账户，但无可

供执行财产。查封房产又因王
某父母居住且其拒不到庭，执
行陷入僵局。

直到最近出现转机，李某
的丈夫钱某偶然发现一家理疗
店张贴的电话号码与王某相
关，店内人员却矢口否认。执行
干警调查发现，无论营业执照、
店内悬挂的锦旗，还是扫码后
显示的收款方，都指向王某本
人。原来，王某长期伪装的经济
困难，实际在经营养生馆。

面对执行干警询问，王某
称在外地培训、店铺“挂名”。
执行干警告知将查封店面，王

某才现身法院，但仍敷衍还款，
提出先解封再分期。干警搜查
其手机支付账户，发现 2024年
微信收支达 70余万元，年初两
个月支出 10万余元。王某承认
用新账户逃避执行。

王某多次恶意抗拒执行的
行为，执行干警准备对其司法
拘留，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拒
执罪。此时，王某才结清全部欠
款。最终，法院综合考虑王某的
履行情况，依法对其处以 1000
元罚款。

□任国勇沈天文倪菁菁
紫牛新闻 4月 3日

养殖场内的信鸽因受到附近
工程施工噪声惊吓导致死亡，养殖
场可以要求施工公司赔偿相应损
失吗？前不久，吉林省临江市人民
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赔偿案。

2022年 6月，某公司对李家隧
道工程施工，距离施工现场约 450
米的某信鸽养殖场里的信鸽陆续
死亡。该养殖场认为是隧道施工炮
声所致，与该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
达成一致意见。养殖场遂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该公司赔偿信鸽损失
及经营损失 90余万元。

庭审中，施工公司承认隧道施
工会产生噪声，但不认可某养殖场
的损失和噪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
条之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
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

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施工
公司因未对工程噪声采取有效的防
治措施，且无法证明信鸽死亡与噪
声污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
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根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依据
部分信鸽的血统书、足环证明、出售
信鸽增值税发票，结合信鸽协会的
专家意见及李家隧道工程停工的实
际情况酌定每只信鸽价值；依据养
殖信鸽总数、死亡信鸽总数、信鸽养
殖成本等情况酌定经营损失。依法
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
内向原告赔偿信鸽损失 43.8万元、
经营损失 6万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张美欣
《重庆法治报》4月 7日

揭秘“高利润”低价香烟连环骗局

“有关系”“有渠道”能够拿
到低价香烟还不用担心出货渠
道，坐在家里就能稳稳赚钱
……两男子以“稳赚不赔”为诱
饵，利用熟人关系精心制造“高
利润”骗局，骗取受害人 80余
万元。近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
检察院办理了这起诈骗案。
“我有名牌香烟内部购买

渠道，咱们一起赚钱！”一天，张
先生收到多年好友王某的合作
邀约，王某称其表兄冯某“有关
系”，掌握低价获取名牌香烟的
“内部渠道”，邀请张先生投资，
王某负责销售，事成后分红。为
了打消张先生疑虑，王某安排
他在一家装潢考究的烟酒商行
与表兄冯某会面，并称这是冯
某的店面。身着名牌的“冯老
板”展示了各种高端名牌香烟，
并承诺以远低于市场价的“内

部价”供货。面对高额利润诱
惑，张先生他们达成合作意向。

王某让张先生付 9万元货
款和 9万元押金提货，张先生
虽有疑虑但还是付了款。之后，
王某不仅卖出香烟，还支付了
4000元“利润”分红。此后三个
月，这样的交易重复了九次，张
先生每次都能按时收到“返
利”，累计获利 3万余元。

一段时间后，王某声称“内
部渠道升级”，想让张先生将投
资额提高至 80万元。称能赚几
万元分红，是“稳赚不赔”的买
卖。当张先生加大投资想着“日
进斗金”时，王某却告知张先生
香烟出货渠道中断。

张先生顿时心急如焚，要
求交付香烟，可是当到货时却
发现这些香烟包装粗糙，与之
前的有很大区别。联系王某却

电话不接，赶到之前与“冯老
板”见面的商铺，发现店铺与
“冯老板”毫无关系，这才急忙
报警。

经鉴定，张先生手中的香
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的
产品。经查，王某和冯某精心设
下连环骗局，先是冒用他人商
铺获取张先生信任，又购入大
量假烟（已另案处理），用同一
批香烟循环流转，最终骗取张
先生 80余万元。

案件移送到东丽区人民检
察院后，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
为，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冯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
法对二人提起公诉。

□常健王祁欣
《今晚报》4月 7日

说法

电动自行车撞人后牵出“尴尬身份”
被认定为机动车却无法投保交强险

一辆电动自行车撞人后被认
定为机动车，车主却无法购买交强
险，事故损失该由谁负责？近日，辽
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对
这起因“身份困惑”引发的赔偿纠
纷作出判决。

事故发生在去年 6 月 4 日晚
上，小杰骑着电动自行车行驶时，将
未在人行横道内横过马路的史女士
撞倒。交警部门经勘察，认定小杰所
骑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小
杰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史女士没
有走人行横道，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史女士经诊断为颈椎受伤，医
疗费花了 1 万余元，由于小杰的
电动自行车被认定为机动车，史
女士的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理
赔。但小杰表示，自己购买的电动
自行车从常规认知来看不是机动
车，没有牌照，保险公司不给上保
险，由于没有交强险，这次发生交
通事故后史女士的损失全部得由
自己买单，他建议史女士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纠纷。

史女士随后将小杰起诉至甘
井子区人民法院，要求小杰赔偿撞
伤自己的损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
机构对史女士的伤情进行了鉴定，
史女士不构成伤残，但住院期间用
药合理，误工 52.5天、护理需要
37.5天、营养需要 25天，相关损失
3万余元。

对于小杰的电动自行车经鉴
定为机动车这一关键情况，按照法
律规定，机动车上道应当缴纳交强

险，发生事故后由机动车强制责任
险予以赔偿。且史女士的赔偿额度
未超机动车强制责任险的限额，应
当由小杰全部承担。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杰骑行
的电动自行车辆被认定为机动车，
然而该车辆实际并不具备取得申领
机动车号牌及行驶证的条件。小杰
对于该车辆未投保交强险主观上不
存在过错，客观上也无法对该车辆
投保交强险，故小杰未投保交强险
不属于未履行法定投保义务。

近日，法院依照过失相抵原则，
判决小杰赔偿史女士医疗费、营养
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全部费用的
70％（2.7万余元）。史女士对小杰未
购买机动车强制责任险的行为表示
理解。目前，小杰依照法院判决已将
赔偿款汇至史女士指定账户，此次
电动自行车撞人事件圆满解决。

□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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